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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离婚手册

赵荔

前言
谚云“宁拆十座坟，不破一门亲”。你小子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专门写一

本离婚的书，让老爷爷知道了，非追着打屁股，你是还嫌社会不乱吗？还是闲

得没事干？答曰：非也。时代在前进，观念在更新，那种从一而终，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观念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在这个感情自由，崇尚自我的年代，离婚

不再也不应该再是一件令人难堪和遭人非议的事。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管相

对于地球 4 亿岁的年龄，还是相对于人类 200 万年的发展历程。昨日孩提时，

挽起裤腿到河沟里摸泥鳅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自己的孩子也到了上大

学的年龄。人的一生就这几十年，离婚念头闪现的时候，稍一犹豫青丝已成了

白发。感情上的疙瘩一直没解开，到老了，方后悔那时为何不快刀斩乱麻，早

离早断的好，害得我一辈子委屈了自己的感情。

当然，我还是推崇真挚的爱情，赞美从一而终的幸福美满的夫妻，我不希

望社会发展到人们见了面不再问“你吃了吗？”，而是问“你离了吗？”，夫妻之间

互相防备，都把自己的钱攥得紧紧的，唯恐离婚时被对方分了去，那是社会的

倒退。每一个找我离婚的当事人，我都真诚的奉劝他（她）以和为贵，我不主

张“忍”，但主张“和”，如果还有和好的可能的话，哪怕是一点点，我都极力的去

做说服他（她）的工作。作为一名律师，我没有这个义务，有时时间也不允许，

从经济利益考虑也违背了经济效益原则，但我不会轻易去接受离婚案件当事人

的委托，每一个当事人我都劝他三思而行，不要头脑发热或意气用事。但我并

不主张“凑和着过”，一个家庭真的走到了情感的边缘，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如果还坚持“从一而终”的话，我觉得对夫妻双方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小而言之，

委屈了自己的感情，大而言之，泯灭了人的天性。为了摆脱这种情感的桎梏，

就必须提到我们这本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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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从离婚的程序，风险防范、实用技巧等几个方面，对想要离婚或不

想离婚的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和事实上的“操作规程”。在编排上，以时间为轴，

同时穿插一些实用案例，举案说法，使呆板的法条，更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中有的地方会谈到一些实用技巧，这是作者在办理离婚案件中积累和

掌握的一些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比如夫妻双方都想争取孩子的抚养

权，但情况相同，谁也没有优势，而法律上有规定“双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

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

可作为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4条）。如果想离婚，

又想要孩子，不妨先把孩子放到他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那儿几年，这样离婚

时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就占到了主动。再比如法律规定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

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可作为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优先条件，那么离婚前做绝

育手术也不失为孩子抚养权的一个有效途径(当然可能要下的本儿大了一点）。

在语言叙述上本书力求简洁，以浅显易懂的语言阐明事理。本书不是法学教材，

也不作法学研究之用，一切以解决实际情况为宗旨。所以对于婚姻法的渊源以

及一些法理性的东西不作深入探讨。

第一章　离婚之前
离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一曰协议方式，二曰诉讼方式，哪一种方

式更好呢？

离婚，必须以结婚为前提，这无庸置疑。也许你会说了，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老兄也要讲，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然也，真的有没结婚，还吵到法

院闹离婚的，你不信吗？

本书虽以“离婚”命名，但旨在解除男女之间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就

不能不对一些“伪”结婚作一阐述、。事实上婚姻关系的成立并非都由到婚姻登

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而确立，我国现行《婚姻法》也承认事实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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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法律规定了一个时间

界限，即 1994 年 2月 1 日以前已经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现行法律承认其

婚姻的合法性，而在此时间之后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法律不承认其婚姻

关系的合法性，如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的，法院应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

婚登记否则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所谓结婚的“实质要件”，我认为主要指的是

年龄，男 22 周岁，女 20 周岁。另外，还要符合双方自愿、非直系血亲和三代

以内旁系血亲、未患有医学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条件。

离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协议方式，二是诉讼方式。前者必须

到民政部门办理，后者则应到法院办理。曾经有很多的当事人问过我说听说法

律上有规定，夫妻分居两年以上就自动离婚了，有这么回事吗？这里可以明确

的告诉大家，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离婚只能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来达到。

婚姻法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

不得提出离婚，包括上述两种方式。

那么协议方式和诉讼方式哪一个更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可简单的作答，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协议方式和诉讼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容当事人选择的，只有夫妻

双方都同意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以及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

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协议或诉讼方式。只要其中有一项达不成共识，

当事人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达到离婚的目的了。

其次，从程序的复杂性上看，诉讼方式的程序更复杂一些，因为诉讼法规

定了审理离婚案件的一般程序包括立案、提交诉状、送达被告、被告答辩、开

庭审理、调解、宣判、上诉、再审、再判等，而协议方式双方带齐了相关材料

到民政部门直接办理，发给离婚证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也并不完全这样，我办

理的诉讼离婚案件所用时间最短的一件，仅用了一天。一天！你相信吗？事实

就是这样，他们夫妻二人都同意离婚，在我的调解下，双方就子女抚养和财产

分割问题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到了法院后，我找到法庭的庭长，向他说明了该

案的情况，庭长马上指定了审判员，因为夫妻二人都同时到庭了，马上适用简

易程序开庭，庭审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庭审后法庭立即出具了《民事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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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双方签收以后，即发生了法律效力。双方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就这

么简单！

再次，从办理需要的手续来看，协议方式必须由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出具介绍信，而诉讼方式则不需要。如果不想让单位或同事知道自己

离婚的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个人的隐私）为了减小影响，则可以选择诉讼方式

离婚。

第四，从所需时间上来看，如果双方都同意离婚，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

割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话，诉讼离婚的程序并不复杂，所用时间也不会太

长，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的话，那么诉讼方式则需要的时间较长，《民事诉讼

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在 3 个月以内结案，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的案件则应在 6 个月内审结。如此情况，诉讼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第五，从费用上来看，协议的方式可能更经济一些，因为采取诉讼的方式，

要向法院交纳诉讼费，法律虽规定离婚案件诉讼费是 50 元，涉及财产超过 1

万元的，按 1%收取，但即使不涉及财产，现在的法院收费一般也在 300 元以

上。

第六，采取协议的方式不用说明离婚的理由，对双方而言，从感情上更容

易接受一些。

第二章　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书应当写明双方当事人的离婚意思表示，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

活困难的经济帮助、财产及债务处理等协议事项。协议的内容应当有利于保护

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

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

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当事人离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

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

者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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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

　　（一）户口证明；

　　（二）居民身份证；

　　（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

　　（四）离婚协议书；

　　（五）结婚证。

　　介绍信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都有制式的格式，当事人可以直接去办

理，只要按照表格上面的格式填写就行了，这里不再赘述。

离婚协议书应当写明双方当事人的离婚意思表示，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

活困难的经济帮助、财产及债务处理等协议事项。协议的内容应当有利于保护

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点击此处可查看《离婚协议书》格式及样本。

所谓“离婚意思表示”即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

所谓“子女抚养”即子女随哪一方共同生活，也即子女抚养权归谁。多个子女

的，要分别注明。子女跟随一方共同生活，另一方应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多

少由双方协商，但必须明确，抚养子女的一方放弃抚养费的也应当注明。

所谓“财产及债务处理”系指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的问题，必须明确哪些财

产归谁所有，如有共同债务，则应注明由哪一方承担，双方分担的，应注明哪

一方分担多少。

所谓“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是指如果夫或妻一方生活困难的，对方

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以何种方式帮助或帮助多少，应写明，如不存在该情况，

也应注明。

这里提供离婚协议书一份，供参考：

　　　　　　　　　离婚协议书

　　男方：张××，汉族，25 岁，河北省晋县尧头乡××村人，住本村。

　　女方：李××，汉族，23 岁，河北省晋县白神首乡××村人，住本村。

　　男女双方 1994 年 10月 1 日结婚，1995 年 12月生一女孩张小倩，现就

离婚事议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

　　1、男女双方都同意离婚。

http://www.chnlawyer.net/lihunbook/cnlihun/#%E7%A6%BB%E5%A9%9A%E5%8D%8F%E8%AE%AE%E4%B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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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婚生女张小倩跟随男方张××共同生活，女方李××每月给付生活费

120 元，以现金形式月初给付，男方保证女方每月至少可探望女儿一次，时间

定为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由女方负责接送。

　　3、夫妻共同财产中电视机一台（康佳 25＃），冰箱一台（新飞双门

210L），洗衣机一台（小鸭全自动）、组合音响一套、缝纫机一台归女方李×

×所有；组合家具一套（床、床头柜、大衣柜、梳妆台）、沙发一套、茶几一

个、床上用品一套、厨具一套（包括锅、碗、液化汽灶及抽油烟机）归男方所

有；各人衣服归个人所有，个人生活用品（女方首饰、化妆品、男方剃须刀

等）归个人所有。无共同债务。

　　4、夫妻双方不存在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情况。

　　5、此协议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持一份，交婚姻登记机关一份。自双方

签字后生效。

　　男方：张××（签字，按手印）　　　女方：李××（签字，按手印）

　　　　　　　　　　　　　　　　20××年×月×日　

　　不适用协议离婚的情形：

　　（一）一方要求离婚的；

　　（二）双方要求离婚，但是对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

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未达成协议的；

　　（三）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对于以上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诉讼离婚

第一节　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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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就离婚的相关问题达不成协议，应当通过诉讼的方式，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不经过协商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起诉状包括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这里附有起诉状格式，请点击此处查看。

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

在 7 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发给《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和

《举证通知书》，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比如在女方怀孕期间或者中止妊娠

后六个月内男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应当在 7 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发给《民事

裁定书》，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原告起诉离婚应向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法律规定每件交纳 10-50 元。

涉及财产分割的，财产总额不超过 1 万元的，不另收费；超过 1 万元的，超过

部分按 1%交纳，但现在大部分的法院离婚案件立案，即使涉及财产总额不超

过 1 万元的，也要收取 300-500 元，超过 1 万元的部分再按 1%计算，开票时

这样开，案件受理费 50 元，其他费用 450 元。所以，您在立案时，最好要多

带些money，否则，立不了案，还得多跑冤枉路。

为了立案时少交一些诉讼费（作者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内，为当事人的

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规避法律，作者认为私权大于公权，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

益发生冲突时，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优先照顾个人利益，这也是西方一些

法学思想家的观点，有不同意见者，欢迎来电不吝赐教），在书写起诉状时应

注重一些技巧。比如诉讼请求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项目下，可只写双方有争

议的财产，或者不明确写明有哪些财产，只写“依法分割”，这一招对有的法院

有效，法院询问财产数额时，则以不超过 1 万元应答，有的法院甚至不问，直

接按财产 1 万元以下的案件收费。而有的法院立案庭的同志则要求必须写明财

产的数额，在提交诉状时附财产清单。这里，可以拣一些主要的列上，尽量控

http://www.chnlawyer.net/lihunbook/cnlihun/suzhuang.htm#%E8%B5%B7%E8%AF%89%E7%8A%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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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1 万元以下。一般立案的法官不负责审理案件，在案件具体审理过程中，

对于清单中未列入的财产你还可以主张分割，主审法官一般不去追究该财产交

没交诉讼费，因为即使他追查下来，当事人补交了诉讼费，也到不了他的口袋

中，他何苦做这损人不利已的事呢？

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用通知的次日起 7 日内预交，预交确有困

难的，可在预交期内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原告在预交期内未预交又不提出缓

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5 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

日起 15 日内提出答辩状。答辩状的格式及范例可点击此处查看。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

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人民法院在《举证通知书》中应当载明指定的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可以由

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

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提出副本一份。 

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

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审理前交换证据。 人民法院对

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比如涉及的财产较多，涉及股票、期货、知

识产权等），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

法院指定。 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http://www.chnlawyer.net/lihunbook/cnlihun/dabian.htm#%E7%AD%94%E8%BE%A9%E7%8A%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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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

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

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

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 

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

人民法院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

理。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 3 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

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

第四章　管辖
所谓"管辖"指的是采用诉讼方式解决离婚，原告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诉讼

的问题，也即哪一个法院有管辖权的问题。原、被告住所地不一致的，谁都愿

意在自己住所地法院管辖，因为涉及到诉讼成本、个人关系及地方保护的问题，

所以确定管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案件的处理结果对谁更有利的

问题，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级别管辖，离婚案件的第一审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即使军婚

和涉外离婚也不例外。有的当事人问我第一审是在乡镇法庭审理后，上诉是不

是就到县法院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乡镇的法庭是基层法院的派出机

构，代表基层法院来行使审判的权力。你看一下你的判决书就明白了，上面盖

的是基层法院的公章，它与直接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上诉后第二审也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其次是地域管辖。

《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住所地指户

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指公民离开住所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但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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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下，由原告住所地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

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1、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

　　2、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注：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被劳动教养地的人民

法院管辖。

　　3、非军人对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注：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

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4、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的，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被

告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注：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被告有经常居

住地的，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5、被告一方被注销城镇户口的，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注：双方均被注销城镇户口的，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关于涉外

离婚的管辖问题，将在涉外离婚一章中作专门解释，请参阅。

第五章　军婚
婚姻法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这就赋予了军婚的

特殊性。

非军人对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如军人一方为文职军人则适用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由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军人对非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依照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管

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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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

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现役军人提出离婚，应持严肃慎重的态度，要不违反法令，不败坏道德。

申请离婚者须经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关同意，并出具证明，方可到婚姻登记

机关登记离婚、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双方协议离婚的，携带相关证件与证明(军人需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关同

意的证明)到地方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即可。

婚姻法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军人一方有重大过

错除外。这一规定是为了保障军人的安定，其政治意义想必各位比作者了解的

还多，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如果军人一方无重大过错，而又坚持不离婚的话，恐怕对于非军人一方按

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这种婚姻关系是无法解除的，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

就是法律，铁面无私、钢硬冰冷。

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现役军人的话，则不受这个限制。

那么何为"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的解释应

包括：

　　(一)、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相信我们的军人兄弟都是思想过硬、作风严谨的，但也不能排除极个别有

作奸犯科的，法律规定有以上情形的，即使军人一方不同意，也应该准予离婚。

审理过程中，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应适用一般离婚案件的相关规定，

大家可以参阅，不再重复。

第六章　涉外离婚
　



中国管理资源网  www.qg68.cn  www.296.cn

涉外离婚如果由我国法院审理，在审理程序上与普通案件的审理大同小异，

这里仅就其不同之处作一介绍。

一、管辖。

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

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

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

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

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

起诉，国内一方向我国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

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二、送达。

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

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

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

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

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

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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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送达。

　　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

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

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

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

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三、期间。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民事诉讼法法》第一百三十五

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限制。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第一百五十九条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四、证据。

在我国法院审理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

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

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

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这里的"中文"指中文简体。

五、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问题。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时，离过婚的，还应当持离婚证，这

就需要对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的效力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作了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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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

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

下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

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二、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

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 

　　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人民法院应

予受理，并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进行审查，作出承认或不予承认的裁定。 

在我国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诉讼，适用我国的法律，其中关于女子抚养与

财产分割问题基本与前面所述的一般离婚案件相同，大家可以参阅，此处不再

重复。

第七章　离婚赔偿
　

《婚姻法》规定因一方的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所谓过错系指：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

稳定地共同居住。如以夫妻名义则构成第(一)项所说的"重婚"。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

手段。给其家庭成员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

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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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

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

关规定。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限额。但规定确定赔偿

数额时应参考以下因素：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人民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离婚损害赔偿只能由无过错的一方提起，而且只能在离婚诉讼时或离婚后

一年内提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不支持婚内赔偿。

无过错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

时提出，如离婚时未提起，离婚后不能再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

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案件，被告可在同意离婚的同时提出损害赔偿请

求。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提起损害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

提起诉讼。

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案件，一审时被告未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

间提出的，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在离婚后一审内另行

起诉。

第八章　离婚后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更改子女姓名。

我在办案当中，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夫妻双方离婚以后，孩子随一方生

活，抚养孩子的一方(一般女性居多)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将孩子的姓名更改(多

http://www.chnlawyer.net/lihunbook/law/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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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改为继父的姓)，对方则要求将孩子的名字改回来，否则不负抚养费，那么这

种情况怎样解决呢？

《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法律未规定父母任何

一方可以将子女的姓名随意更改。因此，抚养孩子的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将子女

的姓名更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种做法也与与司法解释的精神相悖。

关于父或母一方能否变更子女姓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有两个司法解

释。一是 1951      年      2      月      28      日对华东分院的批复  ，指出：父母离婚除因协议变

更子女姓氏或子女年已长成得以自己意志决定其从父姓或母姓外，并无使其子

女改变原用姓氏的必要。子女姓氏依抚养责任而变更是不妥当的。二是 1981

年 8月 14 日级辽宁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指出：傅家顺(女方)在离婚后未

征得陈森方(原夫)的同意，单方决定将陈昊彬(子)的姓名改为傅伟继的作法是不

当的，现在陈森方既不同意给陈昊彬更改姓名，应说服傅家须恢复儿子原来的

姓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

体意见》指出：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父的姓氏而引起纠纷的，

应责任令恢复原姓氏。从上述司法解释及意见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其一，

父母双方离婚时，子女年幼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父母双方可以协商变更子女

的姓名，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子女原用姓名。其二，

离婚后，父母任何一方未经对方许可单方面将子女的姓氏改姓是不当的，如果

生父或生母提出异议，另一方应恢复子女原来的姓名。

另外，这种做法与我国传统习惯冲突。在我国，子女随父姓是传统，法律

规定子女可以随母姓。但在父母离婚后，单方将子女改随继父(母)姓氏是违反

社会习惯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夫妻离婚后，尤其是女方不要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

将子女的姓名更改，否则发生纠纷，诉至法院，还将会得到不利于自己的判决。

当然，男方以此为由拒付抚养费的做法也是不对的，这是两个法律概念，应分

别解决，错误是不能攀比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做法是不适当的，你可以

起诉她要求改回孩子的姓名，但不能拒付抚养费。

　

http://www.chnlawyer.net/lihunbook/law/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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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探望权。

　

夫妻离婚后，子女随一方生活，另一方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这在我国现

行婚姻法中已有规定。《婚姻法》第 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

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权利。

探望权从民法理论上讲，是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探望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探望性探望，一种是逗留性探望。探望性探望时间比较短、方式比较灵

活，逗留性探望是一种较长时间的探望，可以在约定或判定的时间内，由探望

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新婚姻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在判决的同时，

应将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一并写入判决。

夫妻离婚后，未就探望子女问题达成协议，而就探望子女问题发生争议时，

当事人可以单独就探望权问题提起诉讼。

对于判决已就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作出判定，而当事人一方拒不执行的，对

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

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

执行。

　

第三节　关于抚养费。

　

婚后抚养费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抚养费不按时给付的问

题，二是抚养费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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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抚养子女的一方可以持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书的格式和范本可点击此处查看)，对负有履行义务的有

关个人和单位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对于第二个问题，法律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

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抚

养子女的一方可以以孩子的名义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单独就抚养费问题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但必须是合理的要求。否则得不到支持。

　

第四节　隐匿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后，发现对方隐匿了原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自发现之次日起两年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第九章　关于包二奶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包二奶"现象产生已非一日了，关于包二奶现象的

社会评价，本人不多费言辞，因身为律师，现仅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其构成。

我认为现在社会上这个传统的叫法，实际上包括两种法律上的行为，从包

的行为程度上来，一种属于非法同居，一种属于重婚。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包二

奶者与二奶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

包二奶采取秘密的方式包养，不以夫妻名义，属于情妇性质，其行为违反

婚姻法的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从

严格意义上来讲，非法同居者行为具有违法性。但违反的是婚姻法，法律规定

了制裁的方式只有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起赔偿请求。如果对方有钱的话，实

际上这算不上什么制裁。当事人的行为属非法同居，一则双方自愿，没有违背

妇女意志，不构成强奸；二则双方基于感情(姑且不论是否应该)，不具有卖淫

嫖娼性质，也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不能作出行政处罚。那么这种行

http://www.chnlawyer.net/lihunbook/cnlihun/zhix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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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何制裁呢？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他应该受到道德的遣责，使

包二奶者良心上不安，自责，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包二奶采取公开的方式，公然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其行为则构成重婚。

对于重婚的行为可以有两种制裁方式，一是离婚时对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

是对犯罪的依法判处，使其承担刑事责任。重婚罪属于公诉案件，不是告诉才

处理的案件，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举报或公安机关得到犯罪线索后，即应立案侦

查，对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事赔偿和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冲突，

可以“打了又罚”。

　

离婚协议书
　　男方：张××，汉族，25 岁，河北省晋县尧头乡××村人，住本村。
　　女方：李××，汉族，23 岁，河北省晋县白神首乡××村人，住本村。
　　男女双方 1994 年 10月 1 日结婚，1995 年 12月生一女孩张小倩，现就离婚事议达
成如下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
　　1、男女双方都同意离婚。
　　2、婚生女张小倩跟随男方张××共同生活，女方李××每月给付生活费 120 元，以现
金形式月初给付，男方保证女方每月至少可探望女儿一次，时间定为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由女方负责接送。
　　3、夫妻共同财产中电视机一台（康佳 25＃），冰箱一台（新飞双门 210L），洗衣
机一台（小鸭全自动）、组合音响一套、缝纫机一台归女方李 ××所有；组合家具一套
（床、床头柜、大衣柜、梳妆台）、沙发一套、茶几一个、床上用品一套、厨具一套（包
括锅、碗、液化汽灶及抽油烟机）归男方所有；各人衣服归个人所有，个人生活用品（女
方首饰、化妆品、男方剃须刀等）归个人所有。无共同债务。
　　4、夫妻双方不存在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情况。
　　5、此协议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持一份，交婚姻登记机关一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男方：张××（签字，按手印）　　　女方：李××（签字，按手印）
　　　　　　　　　　　　　　　　20××年×月×日　

　　不适用协议离婚的情形：
　　（一）一方要求离婚的；
　　（二）双方要求离婚，但是对子女抚养、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财产及债务
处理等事项未达成协议的；
　　（三）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对于以上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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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相关法规（根据使用频率顺序排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  

具体意见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6.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9.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  

的若干意见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  

规定 

13. 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驻外使领  

馆处理华侨婚姻问题的若干规定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母与生父离婚后仍有权要求已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  

女履行赡养义务的批复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离婚诉讼中子女抚养问题如何处理的批复   

16. 民政部、司法部关于去台人员与其留在大陆的配偶之间婚姻关系问题处理意  

见的通知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如何在人民法院进行离婚诉讼问题  

的函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  

19. 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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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21. 出国人员婚姻登记管理办法   

22. 大陆居民与台湾居民婚姻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23. 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2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子女姓氏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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